
  合同合同

编号： 11N0103959072024112401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麦盖提县教育局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新疆伟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麦盖提县 国家机关、

事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新疆伟成工程管理有限

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新疆伟成工

程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（服务市场）-供应商在线征集（2021年第一批类目）-

新疆伟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 

序
号

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采购数

量
计数单

位
成交单

价
小计

1 水电暖维修 - -

服务内容:水电暖维修,品
牌:,服务方式:现场服务,
服务周期:次,服务对象:电
缆,维保内容:阀门管道维

修

1 件 1042.21 1042.21

合同总价（元） 1042.21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壹仟零肆拾贰元贰角壹分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       施工完毕验收后一次性付款。
   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第四条工程工期

　　1. 如果因乙方原因而延迟完工，每日按工费的 1 %作为违约金罚款支付给甲方，直至工费扣完为止。如果因甲方原因

而延迟完工，每延迟一日，以装潢工程价款中人工费的 1 %作为误工费支付给乙方。

　　2. 由甲方自行挑选的材料、设备，因质量不合格而影响工程质量和工期，其返工费由甲方承担，由于乙方施工原因造

成质量事故，其返工费用由乙方承担，工期不变。

　　3. 在施工中，因工程质量问题、双方意见不一而造成停工，均不按误工或延迟工期论处，双方应主动要求有关部门调

解或仲裁部门协调、处理，尽快解决纠纷，以继续施工。

第五条其他事项

　　1. 甲方责任

　　1 )必须提供经物业管理部门认可的房屋平面图及水、电、气线路图，或由甲方提供房屋平面图及水、电、气线路图，

并向乙方进行现场交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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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 )二次装饰工程，应全部腾空或部分腾空房屋，清除影响施工的障碍物。对只能部分腾空的房屋中所滞留的家具、陈

设物等，须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，均需与乙方办理手续和承担费用。

　　2. 乙方责任

　　1 )指派一名工作人员为乙方工地代表，负责合同履行，并按合同要求组织施工，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施工任务。

　　2 )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，严防火灾、佩证上岗、文明施工，并防止因施工造成的管道堵塞、渗漏水、停电、物品损坏

等事故发生而影响他人。万一发生，必需尽快负责修复或赔偿。

　　

　　第六条违约责任

　　合同生效后，在合同履行期间，擅自解除合同方，应按合同总金额的 5 %作为违约金付给对方。因擅自解除合同，使

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超过违约金的，应进行补偿。

　　　第七条：争议解决

　　本合同履行期间，双方如发生争议，在不影响工程进度的前提下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解决，或协

商解决不成时，可以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　　第八条：合同的变更和终止

　　1. 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后，双方必需严格遵守。任何一方需变更合同的内容，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后重新签订补充协

议。如需终止合同，提出终止合同的一方要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5 %交付违约金，并办理终止合同手续。

　　2. 施工过程中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合同，须向另一方以书面形式提出，经双方同意办理清算手续，订立终止合同协议

后，可视为本合同解除。

　　第九条：合同生效

　　1. 本合同双方盖章，签字后生效。

2 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。

  

     

  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麦盖提支行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3012348009200199794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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